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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 言 

鑑於頻有發生高階公務員貪 

瀆案，行政院奉總統及院長 

指示，訂定「行政院及所屬 

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 

作業要點」，自101年9月7 

日實施。本要點計15條，訂 

定請託關說之定義、適用對 

象、相關處理程序及獎懲等 

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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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基本認識 
訂定目的（§1） 
   規範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請託關說事件之登錄與查察作   
業，符合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。 

適用對象（§2） 
各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(廣義的公務員) 

   註: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「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 

    務員、及其他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人員，均適用之」。 

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。 
本要點「請託關說」定義（§3） 
    指不循法定程序，為本人或他人對上述人員（§2）提出      
請求，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、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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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基本認識 
不適用本要點之行為（§4） 

政府採購法所定之請託或關說行為（指涉及具體採購案件） 

  註: 1.政府採購法第16條（書面為之，作成紀錄） 

      2.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6條（對採購案件於採   

      購程序中提出採購內容之請求或要求變更）、第 

      17條（附於採購文件一併保存） 

依遊說法（第2條第1項）、請願法（第2條）、行政程序
法（第39、102、168條）或其他法令規定（公職人員利
益衝突迴避法第8條、其施行細則第4條）之程序及方式，
進行遊說、請願、陳情、申請、陳述意見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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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基本認識 
受理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單位人員（§5） 

廣義公務員 

隸屬機關政風機構 

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 

首長應指定專責登錄人員 

由上級機關指定 

（3日內） 

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 

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 

指定其代表行使職務 

之機關政風機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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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遇到請託關說該怎麼辦   登錄 

應由被請託關說者於三日內向隸屬機關政
風機構登錄。（§5） 

 

     註1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十一點「公務員遇有請託關   

     說時，應於三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」。 

     註2：本所本室本業務窗口是主任劉一夫（分機1216）或 

          來室洽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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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受理登錄後之處理（查核） 

政風機構人員 

兼辦政風業務人員 

首長應指定專責人員 

 受理登錄  

（如有貪瀆不法） 

 陳(層)報 

法務部廉政署 

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風機構 

抽查 

相關機關 

配合查察 

建檔 

法務部調 

查局調查 

相關偵查 

機關偵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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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§6) 

(§7) 



伍、案 例 
案例ㄧ 

請託關說人為利走私入境，向某司法警察機關主

管關說配合改變檢查模式或實施掩護作為，並表

示事後將以黃金酬謝。該主管當場拒絕，且依規

定登錄，政風機構研判請託關說人疑涉違背職務

行求期約賄賂罪嫌，函請法務部廉政署偵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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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案 例 
案例二 

某機關首長指示該機關某採購案承辦人就已核定

之案件重新研擬設備規格，受請託關說人陳述規

格業已核定，無再行訂定之必要，即遭調整職務。

受請託關說人依規定登錄後，政風機構研判該採

購案疑涉綁標、浮編預算等不法情事，函請法務

部廉政署偵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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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獎 懲 

登錄資料經篩選分析，因而查獲貪瀆不法案件，
相關人員應予獎勵。（§8） 

被請託關說者未予登錄，經查屬實者，應予嚴懲。
（§9） 

受理登錄人員或機關首長，如故意隱匿、延宕、
積壓不報，應受懲處；如為政務人員則移送監察
院審查。（§10） 

以上獎懲處理原則，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會同
法務部定之。（§1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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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公 開 
 

各機關應按季將請託
關說事件登錄之統計
資料及違反本要點受
懲處確定人員姓名、
事由，公開於資訊網
路。（§12） 

依本要點登錄資料應
保存十年。（§12） 

 

註:本所廉政資訊專區→請 

   託關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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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其 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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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錄表格式 （§13） 

    請託關說事件登錄標準格式，由法務部會同行政 
   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之；標準格式尚未訂定 
    前，由法務部廉政署製作格式供各機關登錄建檔 
宣  導（§14） 

    各機關應加強宣導有關禁止請託關說之規定。 
準  用（§15） 

    其他政府機關、機構，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。 
 
 
 



捌、其 他 

被 請 託 關 說 者 服 務 機 關 、 機 構 /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

請 託 關 說 者 
服 務 機 關 、 機 構 /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

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

有 無 職 務 上 
利 害 關 係 

□有 
    □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助等關係。 
    □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。 
    □其他因本機關、機構業務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。 
□無 

事 件 內 容 大 要 
(敘明事件內容，包括請託關說日期、地點、方式、具體請求內容、請託關說者與事件關係人之
關係等) 

處 理 情 形 

備 註 

被 請 託 關 說 者 及 單 位 主 管 簽 章 受 理 登 錄 之 單 位 簽 章 首 長 ( 或 其 授 權 人 ) 核 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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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表（§13) 



捌、其 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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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要點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（請託關說）之差異 
 規定 
項目 

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
查察作業要點 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
（請託關說） 

定義 指不循法定程序，為本人或他人對本
法第2點之規範對象提出請求，且該
請求有違反法令、營業規章或契約之
虞者。(§3) 

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(構)或所屬機關(構)業務
具體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且因該事項
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
特定權利義務之虞(§11) 

處理 
程序 

登錄→建檔→陳(層)報(§5-6) 
抽查(廉政署篩選分析)→查察(各機
關)→調查偵查(司法機關) (§7) 

應於3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(§11) 
政風機構登錄建檔(§12) 

獎懲 獎勵因而查獲貪瀆不法(§8) 
懲處違反登錄規定者(§8-11) 

違反本規範經查證屬實者，依相關規定懲處，
其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(§19) 

公開 按季將請託關說事件統計資料及違反
本要點受懲處人員公開於資訊網路
(§12) 

無 



報告完畢 

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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